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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过失相抵规则的适用

■ 王 雷
(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法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过失相抵规则是民法私法自治原则、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

具体化。过失相抵规则的法哲学基础是矫正正义观。在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

一方面，未成年人不应对其监护人的过错负责; 监护人确有过错的，可以酌情适

当减轻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在侵害十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案件中，对受害未成年人一方自身过错不适用过失相抵规则; 在侵害十周岁

以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中，对受害未成年人一方自身过错适用过失相抵规

则酌情适当减轻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就“酌情适当减轻”，应该运用利益

动态衡量方法，结合案例指导制度，揭示所酌之“情”和所减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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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失相抵规则与矫正正义观

( 一) 过失相抵规则的基本概念

根据过失相抵规则( 也称为“与有过失规则”) ，在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当受害人对于损害

的发生或者扩大存在过错时，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行为人的责任。过失相抵规则是民法公平原则

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化。《侵权责任法》第 26 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 27 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当

然，在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中，也有过失相抵规则的适用。
过失相抵规则是民法私法自治原则、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化。过失相抵规则体

现了过失责任主义之下行为人仅对自己的过失行为负责的基本思想，是私法自治原则的要求。
过失相抵规则有利于在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实现公平原则所要求的利益平衡，也是对“全

有全无式”利益衡量规则的修正。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存在过错，其就和加害人一

道均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交易道德。
( 二) 矫正正义观作为过失相抵规则的法哲学基础

民法哲学方法主要运用矫正正义和分配正义等正义观，探求民法规范背后所表现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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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如流水潺潺不断的倾向”，以解答法律是否公正的问题，民法哲学更侧重于对实定法条文做

解释论上规范目的( 正义观方面的深层次目的) 的探求和立法论上规则完善的考察。侵权责任

法哲学主要运用矫正正义、分配正义乃至公道正义观念来检视侵权责任法条文背后的规范目

的，以图实现侵权责任法“法律之内的正义”。
如何寻找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中过失相抵规则的哲学基础? 这涉及侵权责任法分配正义和

矫正正义的问题。在私人生活领域，亚里士多德的“具体公正观”体系完善，富有解释力①。亚

里士多德将具体公正区分为分配公正和私人交易的公正，具体的公正涉及荣誉、财物等事物获

得上的平等或不平等。其中，郑成良教授认为，分配的正义包含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和弱式

意义上的平等对待［1］。分配公正是指两个人和两份事物间的几何比例的平等，对此柏拉图也曾

指出:“立法者应当通过正确分配荣誉和耻辱来监管公民……并在实际的法律条文中对正确行

为给予批准和赞扬。”［2］而在私人交易的公正领域，又进一步区分为回报的公正和矫正的公正。
对回报的公正和矫正的公正，郑成良教授将之分别界定为交换的正义和赔偿的正义［3］。“个人

主义方法使私法制度所追求的正义在原则上首先乃是一种交换正义，而不是分配正义。”［4］霍

布斯也曾经总结:“著作家们把行为的正义分成两种，一种是交换的，另一种是分配的。他们说

前者成算术比例，而后者则成几何比例。因此，他们便认为交换的正义在于立约的东西价值相

等，而分配的正义则在于对条件相等的人分配相等的利益。意思好像是说贱买贵卖是不义，给

予一个人多于其应得的东西也是不义。”［5］

矫正的公正是对违反意愿的交易结果进行纠正的公正，是数量的平等，其使得双方交易之

后的所得等于交易之前所具有。过失相抵规则在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的适用体现了侵权

责任法矫正正义观，这就要求受害人在其过错范围内自负其责。例如，在好意同乘受惠者人身

受到伤害纠纷案件中，根据受惠者的过失相抵规则对施惠者损害赔偿责任的减轻是足够充分且

正当的理由，也是为实定法所承认的，可以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26 条对过失相抵( 与有过失)

的规定作为对受惠者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相对立的请求权对立规范。过失相抵实属损人不利

己之行为，有此行为之人对其所致损失部分应当责任自负。法院裁判过程中经常认定受惠者在

搭乘过程中存在过失相抵的情形，比如未系好安全带或未戴安全头盔、明知货车不适合载客、明
知所搭乘的车辆没有牌号、明知所搭乘车辆存在机械故障或者车灯不亮等不适于行驶的情形、
明知施惠者无照驾驶、明知施惠者缺乏驾驶经验、明知施惠者酒后驾驶、受惠者参与指挥施惠者

的驾驶行为，等等，这些都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50、51、55 条等行政法律法规所明令禁

止。此时受惠者“本身已属违反应注意照顾自己之法益之不真正义务，如因而发生车祸时，则

搭乘人即为过失相抵”，应该根据其与事故发生之间的原因力强弱相应减轻施惠者的赔偿责

任［6］。实际上前述情形都一定程度上存在受惠者自甘冒险的因素，但因好意同乘所引发的情谊

侵权责任遵循一般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所以虽然被害人明知危险而故意犯之，也不宜使加害

人完全免责，否则即有利益衡量上轻重失调之弊。但好意同乘本身不属于受惠者的过失，须结

合同乘的经过、同乘人在同乘中的举动等予以综合认定，一旦构成过失相抵，即应考虑在损害赔

偿问题上进行酌减。

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监护人过失相抵规则能否适用?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监护人过失相抵规则能否适用? 过失相抵规则中的“过失”是否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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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被侵权人( 受害人) 本人的过失?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过失，能否构成减轻侵权人损害赔

偿责任的过失相抵? 这需要特别讨论。
司法实践中普遍认可对未成年人监护人的过失适用过失相抵规则，以减轻侵权人的侵权损

害赔偿责任。在著名的“公鸡啄伤人案件”中，法院认为:“李桂英带领自己 3 岁男孩外出，应认

识到对小孩负有看护之责。李桂英抛开孩子，自己与他人在路上闲聊，造成孩子被鸡啄伤右眼，

这是李桂英做母亲的过失，与养鸡者无直接关系。因此，判决孙桂清负担医药费是没有法律根

据的。但如经过做工作，孙桂清出于睦邻友好，同情孩子的遭遇，自愿补给李桂英家一部分医药

费是可以的。”①可见，此处采取了监护人过失相抵的肯定说。又如在“王言峰诉山东栖霞市电

业局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抗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塑料厂作为涉案变压器产权人，应对

王言峰的人身损害承担 40%的赔偿责任; 电业局从事高压电作业，对电力设施的选址、安装等

负有检验和监督管理的义务，该局对涉案变压器房所存在的安全隐患未尽监督整改之责，对王

言峰所遭受的损害亦应承担相应的 40% 赔偿责任。王言峰的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责任，应承

担 20%的责任②。再如在“小孩鱼塘溺水案”中，“原告两夫妻携 3 岁多的儿子杨某某，与朋友前

往位于蔡家关的仙客钓鱼山庄鱼塘钓鱼游玩。当日下午 3 时许，杨某某在该山庄游玩时，不慎

掉入鱼塘溺水身亡。该山庄由严某承包经营……法院认为，根据有关规定，两原告应承担监护

不力的相应民事责任。纵观本案，由两原告承担 40%的责任，被告严某承担 60% 的民事赔偿责

任为宜。”③

民法学界有力说主张，监护人的过失不能构成对受害之被监护人损害赔偿责任的过失相抵

事由，因为该做法违背了监护制度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从比较法上看，未成年人不应对其法定

代理人的过失负责也是一种趋势。“( 整个欧洲) 目前在另一点上也取得广泛一致的是: 在儿童

需要监督不是由于加害人的行为而是由于受害人可归责的行为造成的时候，儿童的父母亲疏于

监督不应造成对儿童之不利后果。儿童不能对那些有义务照顾他们的人承担责任。……现在，

父母疏于监督，不能对儿童以共同过失进行归责。”［7］当然，基于监护人的过失，可以依据公平

责任原则对损害赔偿额酌情予以减少［8］。笔者认为，在《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来修改过程中或

者在“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起草过程中，适合将比较法上该通行趋势立法化表述为: “侵害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中，未成年人不应对其监护人的过错负责。监护人确有过错的，可以酌情

适当减轻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监护人对被监护之未成年人构成法定代理或者指定代理，

监护人疏于监护之过错行为属于事实行为，其不属于法定代理或者指定代理的对象，监护人的

过错行为不具有代理的意义，不应该由被监护之未成年人承担其法律后果。但根据监护人的过

错，酌情适当减轻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这又是民法公平原则的要求。当然，对于如何“酌情

适当减轻”，应该综合未成年人受损害程度，侵权人和监护人各自的过错行为与未成年人所受

损害之间的原因力，侵权人过错程度、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的过错程度，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等因素进行利益动态衡量、综合判断。对此，适合通过

案例指导制度，梳理总结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酌情适当减轻”侵权人损害赔偿责任的因素，并

本着《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3 条所规定的“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

护”的原则，将之类型化、序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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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未成年人自身过失相抵规则能否适用?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未成年人本人的过失相抵规则能否适用? 我国法院对此大多持肯定

态度。日常生活中，儿童一起玩耍是孩子天性，作为监护人应尽到必要的看管照顾义务，履行好

监护职责。在孩子日常教育中，安全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孩子每次外出前监护人都应尽到

安全教育的职责。但孩子在玩耍过程中出现的过失是否都应该适用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中的过

失相抵规则呢?

在《喜羊羊与灰太狼》动画片制作方被判对未成年人模仿烧伤其他未成年人的行为承担部

分侵权责任的案件中，法院基于过失相抵规则判定受害一方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自负一定的责

任。有学者认为:“在未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的侵权案件中，由于他们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他们对自己的行为都没有判断能力，因此不能认为他们有过错。……未成年受害人自己没有判

断能力，愿意接受捆绑，不能认为其监护人对此有过错，因为判断实施加害的未成年行为人一方

是否有过错，是判断其监护人是否尽到监护责任。而作为受害人的未成年人，不能说他的监护

人未尽监护职责，因而存在受害人的过错。不仅如此，即使是成年受害人同意加害人侵害其人

身权利，依照《合同法》第 53 条的规定，事先免责条款为无效，况未成年人乎? 据此，本案未成

年人之间不构成过失相抵，法院判决未成年受害人的监护人也承担部分责任，不符合《侵权责

任法》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①

又如，在“李建青、宋宝宁诉青海湟川中学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中，被告湟川中学对未成

年学生李晖因其考试作弊而进行处分，随后李晖在家自杀身亡，二审人民法院认为中小学生系

未成年人，其心理发育并未成熟，对于外界刺激的承受能力有限，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也比较

大，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在处分学生时应当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处分的同时做好教

育、疏导工作。从根本上讲，对学生的处分也是教育手段，而不是简单的惩罚。只有在充分考虑

受处分学生的心理素质，针对其实际情况进行教育、疏导的基础上，处分手段才能真正发挥教育

作用，才能避免可能发生的悲剧。如果学校在处分过程中，仅仅为了追求惩戒的时效性，没有充

分考虑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且没有按照规定及时与家长进行沟通，使得家长没有机会对学生

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和教育，学校对造成学生发生伤害事故具有过错，应当认定学校的违规行

为与学生的伤害事故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学校应当依法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鉴于

本案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李晖不能正确对待问题、对挫折的承受力有限，从而导致了损害结果的

发生，故上诉人李建青、宋宝宁要求被上诉人湟川中学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基

于湟川中学在工作方法和操作规程上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判令其承担 20% 的赔偿责任②。再

如，汉阳一小学班主任悬赏 50 元怂恿学生从二楼跳下，一名 12 岁的四年级学生经不住诱惑跳

下把腿摔断③。班主任鼓动学生冒险，被诱哄的又是缺乏自辨能力的未成年人，对该未成年人

的“过失”也不宜适用过失相抵规则。
比较法上有学者总结:“在这一点上整个欧洲已经取得了广泛程度的一致: 如果未达到对

其同龄人所期望的标准的话，一个儿童或者少年的行为也仅应当被视为过失。”［9］笔者认为，从

矫正正义的角度看，受害人过错和加害人过错的性质截然不同，前者违反的是对自身利益的不

真正义务，后者违反的是对他人利益的注意义务，结合私法自治原则的要求，不同的过错性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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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应不同的法律后果。鉴于未成年人身心尚未成熟、社会生活经验不足、识别能力不高、了解

法律知识不多、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等特点，《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5 条规定“保护未成年人的工

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基于分配正义的要求，在侵

害未成年人案件中，应该对未成年人适用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倾斜保护。“对受害人而言，

就需要考虑其在发生损害时的年龄、认识能力等因素，以确定其是否具有过失相抵能力……在

考虑过失相抵时不能不考量受害人的意思能力，而应将无意识能力的人与完全行为能力人区别

对待。”［10］结合未成年人识别能力、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参考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标准，可

以考虑界定十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具有过失相抵能力，在十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受伤害案件

中，受害未成年人一方自身过错不能构成其监护人过错的判断理由，不适用过失相抵规则。但

若监护人自身存在对受害之未成年人监护不周，则可以直接认定监护人的过错，并“酌情适当

减轻”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如此方显公平。不过，基于倾斜保护未成年人的法政策要求，对

监护人的监护不周应该做严格认定。
在不作为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中，往往会涉及不作为行为人是否存在对受侵害未

成年人负担安全保障义务或者说救助义务的问题。一方面，如果不作为行为人对受损害的未成

年人不负担救助等作为义务，则此时损害应该停留于发生之处，由未成年人受害人自负其责。
如数个未成年人相约外出游玩，某一未成年人不幸意外受损害，其他未成年人对此并无救助义

务，其监护人也就不必负担损害赔偿责任。“2009 年 9 月，徐某儿子，未成年人徐佳( 化名) 与刘

某、黄某等家里的五名小孩( 均为未成年人) 相约一同到嘉陵江江边游泳玩耍时不幸溺水身

亡……( 法院) 认为，徐佳的父母作为其监护人应当对其履行监护义务，应承担徐佳溺水身亡这

一损害后果，同徐佳一起游泳的五个孩子没有故意或过失，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法院基于利益

平衡原则，依法判决由参与游泳的其他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刘某、黄某等对徐某所产生的损失给

予一定的经济补偿。”①另一方面，如果不作为行为人基于先行行为而对受损害的未成年人负担

救助等作为义务，则此时应当由不作为行为人负担侵权责任，而不能适用该未成年人监护人的

过失相抵。若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相约外出游玩，未成年人不幸意外受损害，其他成年人对此有

救助义务，未尽到救助义务的成年人对该未成年人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也应当对未尽到监护职责而自负一定的责任。如在某类似案件中，法院认为: “王某在孙某监

护人或其他成年家属不知晓的情况下，没有制止年仅 9 岁的孙某跟随其去游泳，其在法律上产

生了对游泳时的孙某的管理、保护义务。”②

在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还应该严格把握未成年人本人故意造成损害导致行为人责任免除

规则的适用，以免造成行为人动辄免责的后果。《侵权责任法》第 27 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

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在“8 岁女孩课间练舞摔瘫案件”中，8 岁女孩成某，与其他几

个女生到校园舞台边等待参加学校组织的舞蹈课，在等老师时，几个女孩子做舞蹈课程中的倒

立动作，成某不慎摔倒扭伤腰部，导致下肢瘫痪。当日下午，成某的母亲接到电话后匆忙赶到学

校，将孩子送往县医院，而此时距离受伤已近一个小时。记者就此事进行采访时，学校副校长

称，此次事故属于自伤。而县教育局工作人员请示领导后表示，小女孩自伤如同蚊子咬死人，与

学校无关③。笔者认为，在该案中，8 岁女孩课间自行活动致伤，学校未在第一时间送医治疗，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等教育、管理职责，学校应该根据《侵权责任法》第 38 条承担过错推定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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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彭 磊:《儿子溺水身亡 家长状告邻居索赔》，http: / /www． chinacourt． org /article /detail /2011 /06 / id /453215． shtml
李 纳等:《监护警钟: 两儿童溺水身亡家长被判担主责》，载《半岛都市报》，2013 年 7 月 28 日。
参见刘东亮:《甘肃天水 8 岁女孩课间练舞摔瘫 教育局: 小女孩自伤如同蚊子咬死人》，http: / / gansu． gscn． com． cn /system /
2013 /07 /08 /010390439． shtml



责任，而不能径行根据《侵权责任法》第 27 条受害人故意规则而免除行为人的责任。
综上，在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就未成年人自身过失相抵规则能否适用问题适宜做如下回

答: 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给予特殊、优先保护，遵循适应未成年

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一方面，在侵害十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中，对受害未成年

人一方自身过错不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另一方面，在侵害十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

中，对受害未成年人一方自身过错适用过失相抵规则，“酌情适当减轻”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

任①。何为“适当”减轻? 结合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侵权纠纷案件，有学者指出无论是未

成年受害人的过错还是其监护人的过错，减轻后的侵仅人损害赔偿责任都不得低于全部损失的

一定比例［11］。
结语: 我国民事法律主要是成年人世界的法律，法学也主要是成年人世界的法学，成年人法

律体系如何适用于未成年人领域，值得深思。《侵权责任法》第 26 条过失相抵规则以矫正正义

观为基础，主要适用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受侵害的民事纠纷案件。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过失

相抵规则的适用涉及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之监护人和侵权人的三方利益衡量，属于青少年民法

学体系中的重要问题［12］。本着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特殊保护”、“优先保护”的原则，结合未

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应该在分配正义主导下讨论对未成年受害人是否及如何适用过

失相抵规则。一方面，未成年人不应对其监护人的过错负责; 监护人确有过错的，可以酌情适当

减轻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在侵害十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中，对受害

未成年人一方自身过错不适用过失相抵规则; 在侵害十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中，对

受害未成年人一方自身过错适用过失相抵规则，酌情适当减轻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无论是

未成年受害人的过错还是其监护人的过错，减轻后的侵权人损害赔偿责任都不得低于全部损失

的一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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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就后一种情形而言，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20 号《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
条之规定:“……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适用
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
任。”


